從戰略規劃及淨評估概念探討海軍陸戰隊核心競爭力之建構
馬士元
提　　要：

一、我國自2002年3月國防二法施行以來，成立戰略規劃司，並擬逐步引進上述制度，但美軍淨評估與戰略規劃的結論，可以相當程度的有效落實到基層部隊的改造，而國軍如何貫通此脈，仍有待時間考驗。從本軍的角度，如何向上銜接這個系統性的變遷，則是陸戰隊未來建軍甚至存續與否的關鍵議題。

二、陸戰隊之未來核心競爭力為何？陸戰隊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在於提供與陸軍不同之「軍事服務功能」。陸戰隊唯有具備完整的獨立三棲聯合作戰能量，並發展足以整合陸海空及特戰資源之能力與視野，才能面對未來作戰環境的考驗。

三、競爭的概念是重要的，競爭不等於軍備競賽，也不是武力展示，競爭的用意在於以形成區域優勢防止對方輕啟戰端，並建立專業軍事團隊內省改革之常態。
四、整體而言，陸戰隊的存在價值，就是時時刻刻為突發狀況做好準備。以國際局勢觀之，我國在面對自身安全的需求上，仍然需要一支身兼快速反應與兩棲突擊的攻擊部隊，因此調整陸戰隊戰略角色與部隊體質，做為嚇阻性的武力，才能不戰而維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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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如何而戰與如何能戰

為何而戰－為中華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為誰而戰－為中華民國百姓安全福祉而戰－－中華民國國防部

為了明確界定國軍在民主多元化時代之歷史角色，上述問答式精神標語，早已為各級官兵所耳熟能詳。惟國軍多年來致力於轉型為民主國家之專業軍隊，其核心問題並非單純界定軍隊國家化之意涵即能解決。綜觀先進國家之軍隊歷史，以影響我國軍事思想與體系最深的美軍為例，自二次大戰、越戰，至近代多次名為和平維持任務的低度衝突〔註一〕、阿富汗戰役、以及兩次遠赴伊拉克作戰的大規模行動，吾人均可發現無論上從戰略發展與擬定、作戰（Operations）指導原則，下至戰術戰技與程序(Tactics, Technique and Procedures, TTP)，歷次皆有相當程度之變異。

整體而言，美軍之所以能夠從越戰失敗之陰影與檢討中，成功轉型為適應力強、專業化程度高之團隊，所仰賴的正是針對國家戰略規劃的關鍵性變革，這也是吾人熟知的1986年高華德-尼可斯國防部重組法案（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透過這部法案的約束與指導，美國國防部逐年建立了一套具備高度互動性的淨評估及戰略規劃程序〔註二〕。我國自2002年3月國防二法施行以來，成立戰略規劃司，並擬逐步引進上述制度，但美軍淨評估與戰略規劃的結論，可以相當程度的有效落實到基層部隊的改造，而國軍如何貫通此脈，仍有待時間考驗。從本軍的角度，如何向上銜接這個系統性的變遷，則是陸戰隊未來建軍甚至存續與否的關鍵議題。
更進一步的說，對於國家外在與內在戰略環境的分析，是國防政策制訂時的主要依據，而國防政策的結論必須直接讓各軍種明確瞭解其面臨之「作戰環境」，進而指導「軍種戰略計畫」與「軍種施政計畫」的訂定。多年來陸戰隊做為國防部的戰略預備單位，面對戰略環境以及作戰環境的劇烈變遷，陸戰隊的相對戰力是否有所提升與改革，傳統的作戰想定是否合宜，從打、裝、編、訓、用各個層次，是否必須充分發揮創意及想像力，以重新規劃訓練方式，甚至如何訂定合理之績效評估指標〔註三〕，在在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也就是說，陸戰隊如今所需面對的重任，在於重新建構「如何而戰、如何能戰」〔註四〕的基礎。

自美軍專案小組於前年評估我國海軍陸戰隊應予續存，並朝快速反應部隊與特種作戰方面調整後，海軍陸戰隊長期冀求的長程武力投射裝備，包括AAV-7兩棲突擊車、MH-53特種運兵直升機等，均順利進入建案與即將成軍階段，但我國陸戰隊在整體國防戰略中的角色問題，及部隊體質轉換的具體政策，卻未見更多的深入探討與規劃。因此本文所揭櫫之主題，為檢視戰略環境的要素，從各種不同之作戰想定中，探討陸戰隊在國防政策中之位置，並據以引申陸戰隊未來發展之建議。

貳、戰略規劃、淨評估與威脅態勢

一、何謂戰略規劃及淨評估

 戰略規劃〔註五〕（Strategic Planning）的定義相當廣泛，乃指說明如何達成一組織之使命與目標，以及其方法與手段之總稱。就軍事上之用語，戰略規劃是一種具備軍事決策指導構想的程序與系統。依照國內學者陳勁甫（2003）之定義，戰略規劃具備建立組織之未來競爭力，並因應當前任務與危機之重要功能。因此戰略規劃不僅要針對目前之既存威脅有所體認與應變，並且能斟酌各項主客觀環境因素，規劃軍力發展方向，以期在未來可能的戰爭型態中取得優勢（參見圖一）。

依據國防二法之精神，我國國家戰略規劃可分為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聯合作戰戰略、軍種戰略以及戰術任務構想等不同層級之角色。其中總統府與國安會負責擬定國家安全戰略；國防部負責國防戰略；參謀本部負責聯合作戰戰略；各軍種司令部呈報其軍種戰略與準則，並交由軍團級單位據以規劃戰術與任務構想。如此層層節制之戰略指導程序，其目的不外乎將國家戰略目標貫徹至作戰執行層級，以杜絕原本欠缺整合而各行其是之軍種本位主義。

總體而言，戰略規劃程序提供了建構作戰想定的基礎，各級戰略規劃必須綜合考量「敵我強弱與機會威脅（SWOT）〔註六〕」因素，以及資源配置需求，來決定「如何而戰與如何能戰」。為了達成前述戰略規劃之目的，並確認建立未來核心競爭力之努力方向，藉助科學分析之工具、方法與程序是必要的，也因此我國在美方建議下，將淨評估（Net Assessment）分析納入我國發展戰略規劃的重要項目。

國家性的淨評估機制，於1970年代由美國國防部首先建立。做為國家安全競爭優勢的分析方法，淨評估除針對敵國（或潛在敵國）進行軍事分析評估外，並將分析領域擴張至科技、政治、經濟、社會等相關因素；這種跨科際的整合研究，可說是整合政治與軍事（Political-Military）的研究，目的在於對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進行全方位的評估。

何謂淨評估？淨評估是戰略規劃的上游。淨評估嘗試評比軍事威脅來源的所有SWOT因素，以描述未來的長期趨勢。淨評估所研究的不僅是當下戰略環境的問題，它還可以提供決策者有關戰略環境過去的演變，與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等動態分析，以協助其所屬擬定戰略規劃。

在淨評估機制尚未建立之前，對國家安全與軍力平衡問題的評估工作只能多半著重在一般性判斷與描述；而淨評估的目的就是開始對這些描述找出分析及評量的基礎。但是淨評估最難瞭解的一點就是它沒有一種特定的分析方法或技巧。為了尋求最廣泛的知識，淨評估人員可以自由選擇分析工具及方法；舉凡系統分析、經濟學、地緣政治、心理研究、組織架構、歷史文化、裝備特性評比、模擬、兵棋演練等，都可以是淨評估的工具與方法。

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的鼻祖—Andrew Marshall認為對所有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政府單位亦應執行淨評估工作〔註七〕。1980年代，淨評估衍生出競爭策略的觀念，而美國國防部亦隨之成立「競爭策略計畫」 (Competitive Strategy Initiative)，這個觀念影響日後美軍所有的兵力整建規劃，從而發展出如「聯合願景2020」〔註八〕、「陸戰隊21世紀戰略」等戰略規劃文件。

根據美國淨評估工作人員所著文獻，我們可以歸納淨評估應當包含如下特性〔註九〕：

1.淨評估對一個國家的軍事系統，與科技、政治、經濟、及其他與緊急應變管理能力相關的領域，做比較分析。

2.與評估成本效益的指示性 (Prescriptive) 分析不同，淨評估是描述性 (Descriptive) 的分析。

3.淨評估是診斷性的工作，並對決策者提供客觀且長期的情勢評估。

4.淨評估對軍事與國力的長期趨勢提供定性及定量的分析，或對突發性的局勢做不對稱的比較。

5.概略地說，淨評估是對國家安全體系處理威脅的總體能力的評估。

而淨評估的主要工作目標，包含如下幾項〔註十〕：

1.決定過去及現在軍事競爭的狀態及特性。

2.描述長期的軍事競爭的發展及趨勢。

3.檢視根深蒂固、可能影響長期國家安全的社會與文化價值觀。

4.評估軍事與危機管理體系的優勢及劣勢。

5.確認未來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趨勢、未來的機會及威脅。

前文提及，戰略規劃依不同層級之組織而有不同之目標與議題，因此做為戰略規劃上游工作與依據之淨評估，亦應依組織與組織層次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如圖二）。換句話說，無論是國家級之戰略構想，或軍團級有關戰術運用之想定，主其事者均必須對於淨評估制度有所理解，並能利用已發展之分析工具或工作目標，進行權責範圍之淨評估作業，並據以支持上一層級之戰略規劃議題，以避免一廂情願、毫無根據的訂定作戰環境條件，並且能擺脫重複數十年如一日的作戰想定，以發展具有創意、彈性與前瞻性的計畫內涵。

二、台海周邊威脅與作戰環境描述

在概要的說明戰略規劃與淨評估之內涵後，本文要強調的是，各級從事國防決策的專業工作者，在規劃軍事戰略或兵力整建政策時，必須對長期的競爭態勢有更完整的理解，與更精確的評估敵我雙方（或多方）之特點、優點及弱點，也就是能跨出純軍事的議題限制，針對敵我雙方（或多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發展、資訊及其他與緊急應變管理能力相關的領域，都能深入剖析，如此一來，才能在競爭的概念下，引導長期國防規劃，以提升政治、軍事與國家安全之優勢。因此下文將藉探討我國目前所面臨之威脅態勢與作戰環境，以如何建立未來核心競爭力、並因應當前任務與危機兩個基本命題，檢視海軍陸戰隊在整體戰略規劃中的角色與價值。

1.中共威脅態勢與美日盟邦關係

2004年中共實際國防支出高達650-760億美元〔註十一〕，居全球第二位，並且依照美國國防部對國會提出之解放軍軍力報告指出，以中國大陸的建軍速度，於2005年已建立有效整合其指揮、管制、通訊、電腦、情報（C4I）系統，不僅海軍可深入太平洋成為深藍海軍，空軍亦有跡象擺脫人民戰爭傳統下之老舊機隊，嚴重威脅我方掌握多年之台海局部制空權。就全面局勢觀之，解放軍自美軍第一次波灣戰爭以來，即致力於學習美軍軍事事務革命經驗，其整體經濟國力之提昇，更提供了部隊綜合戰力強化之基礎〔註十二〕。

就表面而言，中共如此大規模之軍備發展意圖，主要乃針對西太平洋地區「美日軍事同盟」之形成。美軍多年來以東亞島弧－－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做為冷戰時期圍堵政策之第一防線，但對於中國當面之日本自衛隊卻將其束限於保安角色，不僅禁止其參與國際軍事活動，連自衛隊於日本境內之軍事機動功能亦嚴格限制〔註十三〕，日本國防所需之戰略打擊功能，更全面由美軍壟斷。直至2000年12月日本政府提出「第四期（五年中期）防衛整備計畫2001-2005」，並藉由特別法之訂定，才將受到非戰憲法與美日安保條約所束縛之自衛隊，重新定位為具備戰略功能之攻勢型部隊，藉此與美軍合作，逐漸朝向功能完整之軍事同盟架構發展。

因此就國際局勢觀之，解放軍之所有對台動武準備，其目的名為攻佔台灣統一中國，實際上根本意圖則為挑戰美日同盟，並於西太平洋地區取得區域強權之地位。因此美國方面亦清楚瞭解到，中國做為迅速崛起之東亞大國，霸權與擴張乃不可避免之歷史趨勢，即便中國和平統一台灣，在軍事上之對美抗衡、武力競賽以及向太平洋發展之意圖並不會稍稍減緩〔註十四〕。中國需要一場大戰的勝利來平衡百年民族主義之自卑與自大，美國與日本則為其首要選擇。

因此我方必須體認到，在中共不願直接與美日交手的戰略考量下，台灣的象徵性地位很可能成為中國大陸試探美日底線的目標。歷史告訴吾人，不對等的軍事力量通常招致強國單邊訴諸優勢武力，冀望和平唯有維持雙方顧忌的威懾力量，這也是我國國防指導原則中「有效嚇阻」的基本意涵。因此無論台灣的未來是統是獨，都可能成為中美對峙的軍事試驗場：若美軍控制台灣，則成為解放軍首要攻擊對象；若解放軍控制台灣，則必定成為太平洋地區美軍的矛頭指向。因此台灣必須在軍事上發展「戰略攻擊能量」，在外交上洞悉中美雙方國家利益，採取「雙邊交往、兩面要脅」策略，認知到台澎金馬在中國歷史與地緣政治上的特殊性，走出自己的定位，否則終究只是兩大國之間角力的祭品。

2.台海作戰環境之描述

(1)解放軍聯合作戰能力之發展與西太平洋區域海權的形成

目前我國之主要外患，仍為解放軍之軍事威脅，而其影響正逐年擴大。依據93年版中華民國國防報告書，文中指出「中共汲取美軍戰爭經驗，將「積極防禦」修正為「提升高技術條件下之防禦作戰能力」，並發展以「點穴戰」、「癱瘓戰」為主之不對稱戰法。2004年起，更將信息化條件下作戰列為建設重點，積極提升整體戰力以達成「抗美奪台」的目標」。因此就台海作戰環境之首要考量，即為解放軍目前可能採取之武力投射模式為何？

前文提及，依照美方評估，解放軍已於2005年建立有效運作之C4I系統，意味其跨軍種聯合作戰能量將有顯著之進步，復加以中國航太科技之進展迅速，若能擺脫美俄之技術牽制，則將具備自主運作C4ISR之能力。此一發展對於幅員有限之我國，可謂無法避免且相當不利之態勢。其中最為顯著之影響，並非侷限於空優與海權部分，而是對於我方軍力調度以及配置將大開情報漏洞，透過各種不同訊跡處理功能之衛星一覽無遺。

綜合解放軍軍力評估相關文獻，目前中共對台之主要作戰型態，因應其科技建軍計畫之推展，目前在下列幾個領域已有完全或局部能力，包括傳統封鎖、導彈攻擊與封鎖、精準攻擊、兩棲登陸作戰、特種作戰、空襲與戰術核生化武器攻擊、電子作戰等。

而就非軍備部分，中共當面地面部隊而言，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各種對台戰術戰法，並熟知我方弱點，甚至各級軍事指揮官個人之可能戰術作為。反觀我國軍目前軍隊訓練重點均集中於避免危安因素，各級幹部心力多耗費於全力防範軍紀事件，是否對於解放軍之精準攻擊、斬首突襲、通訊封鎖等首戰即決戰之戰略能有效因應，以及是否知悉其所當面衝突之對方指揮官是何許人，其戰術指揮特質為何，均令人存疑。再加以我方社會民主化，幅員有限，資訊公開程度高，部隊之一舉一動，往往眾所皆知，面對中共，我方軍力特質近年來逐漸透明化，不可不慎。

(2)直接區域衝突與間接區域衝突

除中國大陸以外，我國海域所鄰接者，雖以親美政權居多，但均無實質邦交，除新加坡與我國有長久之軍事合作關係，其餘大多數皆非我友好國家。對台海局勢而言，南海所發生之主權、漁事、與資源開採爭議，可說是頻率最高之國際衝突，甚至部分國家迭生排華事件，嚴重影響我僑民權益。其強度雖不及解放軍之威脅，但由於事關國家權益，並可藉此發展區域影響力、演練軍方備戰程度。是故應納入我國軍事決策之思考。　　從戰略環境觀之，此區域所衍生之區域衝突，可視為我國之「局部外患」，長期以來我方均以容忍、退讓之立場與南海周邊衝突保持距離，但由於我周邊目前仍有數國政情不穩，其軍方是否藉由挑釁我國而轉移注意，或因排華事件演變為種族清洗，均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因此我方是否事先規劃因應之作戰計畫，採行有限度介入衝突，亦值得考慮。

若以出兵南海平亂之假設而言，需考慮之因素主要為國際反應。由於中美日澳四國強權均主張保留於此區域使用武力維持和平之權力，因此一旦我國必須動用軍力介入侵擾我國之事件，作戰速度與節奏必須快過美日澳強權之干預。而解放軍基於一個中國之立場，無權亦無藉口對於我方加諸於東南亞國家之軍事行動有所置喙。主要還是考量美國對我方之態度，以及國內民意與輿論之支持與否。

(3)美台軍事同盟的可能性與其基礎

從沙漠風暴行動之後，美軍部隊的作戰方式產生了基本的改變，技術上的進展，使得原本各行其是的資訊科技，在統整性系統（System of Systems）的概念下，形成所謂美軍在作戰資料庫上的「全球性網柵（Global Grid）」，也就是說依賴透明化的作戰資訊，是當今美軍部隊的特徵。這樣的特質，使得美國軍方所發展的現代武器系統，彼此之間具備高度的資料鏈結、交換、分析與整合的能力，也使得美軍在軍事事務上進入資訊革命後的時代。因此十年來美國軍方也開始意識到，資訊革命的鴻溝，使得將新一代武器交付盟邦使用的同時，也對美軍部隊的安全產生威脅。

建立在保護美國國家利益基礎上的對台軍售，除了傳統的政治與戰略考慮之外，對美國軍方而言，類似神盾系統的高科技武器出售與否，更實際的是戰術整合的問題。以曾在1996年3月台海飛彈危機中，巡防台灣海峽的碉堡山號神盾巡洋艦為例，單在沙漠風暴行動就處理超過65000架次的軍機識別工作，整個防空指揮任務的專業性與壓力相當大，即使以美軍本身的訓練水準，尚曾發生過如文森尼斯號神盾艦誤擊伊朗航空班機的慘痛事件，因此相對於台灣急於採購神盾系統，美國軍方最大的擔憂應在於，自1979

年以來就不曾發展協同演習默契的我國海軍，如何確保戰爭狀態下能夠妥善運用先進裝備，而不會誤傷友軍。這也是美軍戰術整合評估小組，之所以願意到台灣協助愛國者飛彈戰備部署測試的理由，主要的癥結還是在美軍自身安全考量，因為神盾防空作戰系統和愛國者飛彈都是具備誤擊友軍風險的兵器，需要嚴謹的專業紀律與訓練。

有了這一層認知以後，會發現國軍一旦獲得神盾這類具備先進資訊處理能力的系統，才是問題真正開始發生的時候。以我國國軍目前體質而言，和美軍之間可以說是工業時代與資訊時代的差距，因此整體觀之，如何縮短國軍與美軍之間的資訊革命鴻溝與素質問題，應該優先於先進武器的採購，也就是說，國軍亟需的是兩方面的軟體建設：一、內部體質的調整，如國軍對於軍事事務改革人才的進用，應公開招募社會各界菁英，並取消年齡與性別的限制，以及海空軍立即實施全面募兵制；二、爭取參加任何跨國軍事演習的機會：以美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TEAM CHALLENGE」的跨國聯合演習為例，即針對地區紛爭，搜索、救難、人道援助、災害救助、撤僑及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等「戰爭以外的軍事行動」進行演習，做為美國準盟邦關係的我國應開始思考，積極爭取國軍參與這類軍事色彩較低的跨國演訓機會。

(4)內部安全環境

整體而言，我國外部戰略環境之特性，取決於潛在軍事衝突之對象，而面對不同軍事競爭對手的「積極防禦」〔註十五〕或「被動防禦」行動，亦將直接影響我方內部安全環境。以實質環境因素觀之，台灣本島由於都市發展密集，復加以具備多山崎嶇與溪流切割之地形，因此雖不利於敵軍進行大規模軍團作戰，但對於飛彈襲擊、城鎮游擊戰或特種作戰等非傳統戰爭之預防則相對困難。就非實質面之社會因素來說，我國屬於外貿導向型經濟，生存依賴海空運甚深，近年來兩岸軍力逐漸失衡，台灣面對中國大陸之心防脆弱，政府處理大型災難危機之應變系統欠缺整合，民間社會亦無民兵傳統，戰時無法形成牽制敵軍之城鎮巷戰。種種因素所構成之內部安全環境圖像，是否能有效達成「防衛固守」之目標，值得吾人深思。

因此面對這樣的危機，若能綜合軍事與非軍事因素，模擬台澎金馬遭受戰爭層級之國家安全威脅時，所顯現之重要特質，應有助於我國擬定防衛策略時，形成「平戰合一、軍民互補」之全盤考量。以本文觀點，內部安全環境圖像約可綜合為以下幾項：

◎台灣海峽與本島地形縱深短淺，以中共意圖渡海兩棲登陸作戰前，必須先行打擊我方指管通情（C3I）系統之戰爭節奏，我方將面臨相當大之首戰壓力。是類戰役型態將可能涉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或精準攻擊之運用，以及類似美軍進襲伊拉克時所採取之斬首行動。因此我方在運用先期情報資訊，以因應對方武力侵襲時之戰力保存，均必須規劃相當完善措施〔註十六〕。由於以國軍目前之戰略攻擊能力，是否能採取積極防禦、先發制人之作為，仍有待評估與規劃，但面對「首戰即決戰、斬首即敗戰」之威脅，戰力保存措施之內容，必須包含軍事資源與可轉換為軍事用途之民間資源，以建立後續反擊與防衛能量。

◎針對敏感性基礎設施〔註十七〕停擺之連鎖效應，以及民政部門之緊急應變系統如何整合，應納入國防計畫中考量。由於台灣本島現代化程度高、都市地區擴散快速、能源供應密集、金融與通訊網路發達，不僅做為快速運兵用途之公路網、台鐵幹線與高速鐵路容易成為首戰目標，其他基礎設施亦可能一併成為敵方戰略攻擊之對象。但縱觀我國國防報告書以至相關作戰計畫中，連對於如何進行第一波攻擊後運輸廊道通行狀況之情監偵作為，目前都僅能依賴公路單位之通報，而替選路線之判斷訓練與規劃，亦僅憑藉營級指揮官之經驗決定。問題在於首戰攻擊後陸續癱瘓之基礎設施，將同時帶來民政與軍事上之連鎖效應，目前雖有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所規範之相關計畫，以及每年實施之萬安系列演習，但照本宣科式之演練並無法發展出彈性決策能力，亟需發展「自由統裁」之境況模擬與兵棋推演，以累積真實環境下之應變能力。

◎國軍地面部隊各兵科之戰術教範與準則，多習於參考美軍相關文獻。惟美軍準則之發展有其歷史背景，蓋美國建國迄今，除南北戰爭期間烽火連天、珍珠港事件遭日軍突襲成功，以及911恐怖攻擊活動直接於本土造成重創以外，嚴格而言美國本土並未實際經歷過現代戰役洗禮，甚至可說連發生之機率均微乎其微。因此美軍之戰術經驗中，相當程度欠缺「在我家後院作戰」之概念，美軍之任務絕大多數是「到別人後院放火」〔註十八〕，因此國軍在引用與學習美式準則時，必須深刻思考戰爭進行時，無論敵軍以傳統兩棲登陸或特種作戰方式進入台灣本島時，任何反擊行動如何面對我方平民傷亡之道德風險問題〔註十九〕。

◎再堅強的堡壘，均可由內部突破。對我國而言，由於歷史因素與社會特性使然，往往海峽一有風吹草動，即易造成人心恐慌，復加以政治上統獨基本教義派不理性之動員與催化，全民對於抵抗外侮之心防與共識有待考驗，因此一旦發生戰事，如何安撫人心，使經歷民主化與個人自由主義洗禮之台灣民眾各就其位而不致混亂，可能比軍事力量本身更為決定戰爭勝負之關鍵因素。此外，台海周邊之軍事衝突，也容易導致敵視具有某些出身背景之族群，造成更大之裂痕與傷害。例如與中國大陸衝突時，可能產生對原大陸籍配偶之歧視或限制；若與東南亞國家發生嚴重紛爭，則可能引發敵視東南亞籍配偶或勞工之人權問題。因此國防政策之制訂，必須同時考量軍事衝突一旦發生，如何處理衍生之社會問題〔註二十〕，並且要防止這類問題成為國內不安之因素。

參、台海戰略環境下之陸戰隊作戰角色定位

一、陸戰隊整體作戰想定的再思考

前文曾提及目前解放軍軍力擴充快速以及西太平洋戰略環境變遷迅速的現實，因此從純軍事之角度，我國如果抱持「絕對守勢」國防的軍事鎖國心態，自我設限於主動出擊之戰略機先之外，在未來的競爭中將面對淘汰出局之風險與危機。對此，國軍實有必要發展戰略性攻擊兵力，以確保台灣海峽南北航道之自由航行權，以及維護國家和平發展空間，簡言之即為實踐我國「有效嚇阻」之國防政策。

以台澎金馬之幅員與國力而言，此一戰略性攻擊兵力之建構，將與全球/區域強權國家之發展方式有所區隔，其基本原則應在於「重點威懾、積極防禦、攻而不佔、決勝境外」〔註二一〕，目的則有二：1.針對主要外患－中共，鎖定其伴隨經濟起飛而陸續出現之「高價值目標」，使對方不僅必須付出更大軍事與社會成本預防，且能牽制其冒進勢力，積極防止解放軍輕啟戰端，否則將遭致我方襲擊其都會區、金融中心、工業中心之重點設施而導致經濟與社會之局部癱瘓，使其多年來發展經濟之成果倒退；2.針對局部外患，為預防其發動不理性之挑釁，目標則鎖定於癱瘓其海空軍力，藉由優勢戰略兵力之組建與攻擊想定的宣示，避免對方利用我國國際外交受阻於中共之窘境，對我方軍事力量視而不見、對我國民予取予求。

本文認為，此戰略性攻擊兵力之組建，除高科技及精準攻擊能量以外，必須具備多組可隨時彈性編組，及長程投射作戰之地面部隊，以完成低強度衝突狀況下之戰略任務〔註二二〕，如製造動亂、襲擊敵方領袖、摧毀敵方敏感設施或解救人質等。綜觀我國國防政策，海軍陸戰隊雖然被定位為戰略預備隊，但作戰想定之內涵多年來卻被一再縮減與簡化。近年來陸戰隊僅存灘岸作戰之相關想定，如兩棲登陸馳援外島、兩棲登陸逆襲敵軍、基地警衛與灘岸固守等具有相當侷限性之兩棲作戰角色，不僅在國軍中的特殊性逐漸淡化〔註二三〕，也和本文之前所探討之戰略環境需求越行越遠。

前文於探討中共軍力問題時曾提及，以中共持續快速進展之太空實力，以及先進之情監偵系統，不僅在技術層面，可直接監控我方大型水面艦艇與艦隊活動，更由於我方社會民主化，資訊公開程度高，以及國土幅員有限，軍民設施混雜相鄰，先天客觀條件上就具備軍機保防之漏洞，因此在未有效摧毀敵方情監偵系統前，發動任何營級以上之傳統兩棲作戰任務，是否將無可避免的暴露於敵軍監控網，實令吾人憂慮。但相反的，中共的弱點在於其現代化程度越高，社會經濟系統就越脆弱，尤其通訊網路普及與依賴性升高時，用相當低之成本即可輕易癱瘓其運作。

綜合前述觀點，做為國軍「有效嚇阻」力量的一部份，陸戰隊之整體作戰想定應有必要予以重新探討，並進一步調整在國軍體系裡所扮演之角色與任務。若能結合傳統兩棲作戰能量，調整編組規模，基於組建戰略攻擊兵力之原則，本文茲以拋磚引玉之構想，整理陸戰隊可發展之十組作戰想定如下：

(一)有能力發動傳統兩棲作戰，支援外島與本島地區防衛作戰。

(二)有能力以特種作戰方式，進入敵區蒐集情資，或協助標定戰略目標。

(三)有能力襲擊、破壞或摧毀中國大陸沿海各項「高價值目標」，如重要軍民基礎設施與情監偵系統。

(四)有能力襲擊上海，停頓港口及機場作業，或摧毀重要政府機構、金融設施。

(五)有能力狙擊敵方政經領袖，並發動城市游擊戰，造成重大動亂。

(六)有能力發動三棲立體作戰，進入南海周邊國家境內執行人道救援或撤僑任務。

(七)有能力執行高強度之海上武裝登船偵搜與突擊任務，以執行海上戰略封鎖與反封鎖功能。

(八)有能力進行戰場搜救任務，平時協助軍民空難意外之山區搜救任務，戰時營救遭擊落之飛行員或我方任何被俘官兵或重要情報工作人員。

(九)有能力支援核生化狀況下之反恐作戰任務，並能執行都會地區城鎮戰或反城鎮戰。

(十)有能力擔任陸軍部隊演訓的假想登陸敵軍，以及扮演防衛作戰的戰術準則驗證角色。

二、陸戰隊任務型態與角色的調整

基於上述作戰想定之建議，陸戰隊現有之任務型態與角色定位，是否足以滿足戰略需求，並能有效因應威脅？由於海軍陸戰隊傳統兩棲作戰的功能，是建立灘頭據點，為後續陸軍重裝部隊順利推進內陸清理出安全區域/通道，並能向前推進伸展至內陸戰略要地。但以目前我國陸戰隊遠征能力與兵員員額而言，執行傳統兩棲作戰之代價過高，成功機率有限，且陸軍改採防衛軍型態後，無論戰略空運或戰略海運均疏於規劃與演練，並不具備遠征軍功能，因此陸戰隊的兩棲作戰任務與角色，應該與二次大戰與韓、越戰以來之傳統有所區隔，並予以重新詮釋，重點修正為執行城鎮地區作戰，以及特戰功能導向為主之特種兩棲作戰。

前文提及，陸戰隊所鎖定之戰略攻擊對象之一，為敵方高價值目標，如電廠，水源、樞紐資訊、金融或交通設施等，此作戰想定本文可稱之為「熄燈戰略」，意即利用三棲作戰癱瘓當面敵軍後方重要設施，使敵方民政混亂，主力部隊無法有效獲得後援，甚至在出發前及受到嚴重襲擾。這個新作戰構想包括資訊與情報戰、快速聯合作戰、整體高效率後勤，以及使持續使敵軍處於盲目與高度危險狀態的種種軍事行動，這也是前文提及攻而不佔之意涵。

因此陸戰隊在此種戰略攻擊任務前提下，就必須兼具「攻」與「撤」之雙重能量，如何快速進入戰場、快速結束任務撤出，而這種快節奏的戰術執行方式，與傳統旅團級大型地面部隊之任務型態有著相當大之差異〔註二四〕，在本次美軍入侵伊拉克戰役中，部分陸戰隊與陸軍之全摩托化部隊即扮演此角色，被稱之為「奔襲戰術」。事實上此作戰型態早在1990年代初期，美軍聯合作戰準則〔註二五〕FM 100-5就已經予以闡明，被視空陸戰理論（Air-Land Battle）之一部分，也就是整合「特種步兵」與「突擊騎兵」之編組。

另一方面就發展三棲立體城鎮作戰能力來說，不是演練跳窗垂降等技術，而是充分體認到城鎮地區之特性與威脅，針對游擊作戰、城鎮與反城鎮肅清作戰之項目予以規劃任務型態。前文提及，國軍部隊和美軍傳統陸戰隊陸空特遣隊的差別在於，美軍作戰目標設定於他人國境，僅需考慮美軍本身傷亡，附帶平民損失只要沒有媒體報導，很難成為戰術上或戰略上的困局。但是我國陸戰隊將面臨自家作戰的嚴重問題，任何敵軍登陸都可能以平民做為人質，甚至挾持整個城鎮做為人質，陸戰隊如何能用傳統作戰思維面對？因此陸戰隊若扮演逆襲角色，面臨的絕對是一場非傳統戰役，若以目前編裝與訓練方式，陸戰隊將英雄無用武之地。因此在這方面，陸戰隊有必要針對適應城鎮應變與人質救援而發展之「警察戰術」進行進一步瞭解。從任務規劃來說，也就是結合現有民政部門之緊急應變系統。

軍事行動如何整合屬於民政部門緊急應變系統的議題，吾人稱之為「軍援民政(Military Support to Civil Authorities，MSCA)」。自從911事件以來，在美國從原本之冷門領域迅速竄升。各軍種在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指導下，軍方各單位開始跨出純軍事藩籬，學習和一般民政緊急應變機構（警察、消防、救護）發展協同作業能量，連專司海外作戰之美軍陸戰隊亦不例外。事實上本軍於921集集地震時期亦投注大量兵力參與救災，但由於我國各單位大型災害緊急應變系統至今仍未能有效整合，因此在陸戰隊任務角色調整之議題上，本文認為有必要探討軍援民政之相關內涵在美國之發展與對我國之啟示。

三、與民政應變系統之整合

軍隊的任務是保衛國家安全，目標則是境外的敵人或者是境內的叛變，因此對於民主國家軍隊的角色，通常賦予的就是作戰。但是由於一般時期國內民政，尤其是和災變管理有關的民政需求，卻對於軍方的參與有所期待，這不僅因為軍方與民防系統的共通傳統使然，最重要的是軍方擁有的大量人力、通信與運輸優勢，對於災變管理的幫助相當顯著。

以美國軍方為例，國土安全部所轄聯邦災變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前身即為國防部的單位，而FEMA的組織構想，乃奠基於災害防救、緊急事件處理與民防動員準備等工作，具備高度相似性與共通性的認知，因此FEMA所主控的計畫層次，是以全方位、全國性的，從小型單一災變至戰爭層級危機的指揮、控制與預警系統。

因此以美國文人政府領導軍人，在憲法層次嚴禁軍人干預內政的傳統下，美軍在國內最特殊的角色就是參與了災害緊急應變的內政工作。整體而言，美軍參與救災的體系設計可以分為以下幾個不同的層次〔註二六〕：

(一)執行機構：軍援民政的主管機關是聯邦災變管理署，而國防部的權責單位為軍事支援局（Directorate of Military Support，DOMS）。

(二)美軍單位的角色：在政策部分，陸軍部長協助國防部長發展有關『軍援民政』（Military Support to Civil Authorities，MSCA）的指導原則、計畫與程序。在實際運作調度部分，陸軍部長依照國防部長之授權命令，指揮調度所有軍事單位人員與資源，以因應行政單位啟動『軍援民政』程序的需求。美軍大部分情形下並不以正規作戰部隊支援災變管理，而以國民兵或後備部隊為支援主力。

(三)軍援民政的五項原則：包括

1.執行勤務的過程中，負有尊重憲法與維護人民自由的絕對義務與公共責任。

2.國防部的角色是支援權責單位的要求。

3.國防部強調軍方所提供的支援，必須基於軍事單位的天職、技能與組織結構，如大量運輸與後勤支援的需求。

4.國防部不負責與軍事任務無直接相關的資源或物資的購置。

5.國防部所屬單位以現行的法令授權，一般而言恰可因應軍援民政的需求。國防部的立場並不是為軍事單位尋找『新的任務』。

(四)軍援民政的法令授權有四項來源：

1.來自於建國時期的憲政慣例。

2.GOLDWATER-NICHOLS 法案的授權，要求美軍支援國內救災任務。

3.軍援民政的指揮系統由國防部長與各軍種部長直接指揮。

4.軍援的發動權在民政機構，如FBI或FEMA。而FEMA則依照美國聯邦應變計畫之規定要求軍方直接參與。

(五)軍援民政的事件對象：美軍軍援民政的事件對象包括：

治安事件部分：恐怖活動、暴動、大規模騷動、爆裂物、大規模移居或撤退需求。

自然災害部分：地震、火災、洪水、海嘯、隕石衝擊、龍捲風、颶風與颱風、火山爆發、地層滑動、土石流、暴風雪、旱災。

核生化災害部分：輻射事件、化學災害、流行病疫情、動物疫情、油污外洩。

特殊民政事件：郵政停頓。

圖三是美軍單位與民政單位因應災變管理的指揮架構，可以發現美軍對於參與國內軍援民政事務雖然角色日益吃重，尤其是發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以後，整個軍方承受介入國內事務的壓力是相當大的。但是整體態度是相當保守的，也就是說軍方的主要角色還是作戰，日常任務還是作戰訓練，即使如此，美國國防部仍然在國會的要求下，對於支援災害災變管理提出了以下的共識〔註二七〕：

1.軍事支援民政單位有助於維繫國家安全。

2.發展國防戰略時，必須嚴肅的考慮到：由於軍事單位具備的特殊而獨特的能力，未來將日益頻繁的被要求投入軍援民政任務。

3.國防部在聯邦整合性災變管理制度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4.軍援民政將同時是美軍的戰略與戰術問題。

5.對聯邦機構、國防部的規劃人員、指揮官與部隊而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將是未來顯著的挑戰。

反觀本軍角色，與美軍相同的是被要求參與國內災變管理事務，但法令授權與指揮體系並未如美軍如此清晰，尤其是救災預算由軍事單位吸收這個問題。目前國軍參與救災的制度與法令基礎，區分為兩大來源，其一為總統授權：基於統帥權與軍人天職，其二為法令授權：包括災害防救法、國防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以國軍總兵力估算，近年支援重大災害動員狀況，已經佔據兵力動員相當的比例。

參與救災，發展軍援民政的各種計畫既然已經成為軍方的共識，但是對於以作戰為思考核心的軍事單位來說，必須探討可能的衝擊，否則以軍事單位並未具備一般民政緊急應變與救災專業單位的能力條件下，對於整體災害管理的績效將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就衝擊面來說，軍事單位應注意以下來自於軍援民政的影響：

◎預算、資源、後勤調度的衝擊。

◎戰備演訓的排擠。

◎官兵健康與心理的衝擊（如口蹄疫、921）。

◎救災專業需求與兵員安全。

◎與一般行政單位的溝通協調。

◎軍民關係與軍事情報安全的顧慮。

另一方面，就趨勢面而言，軍方支援災變管理的趨勢有以下可能性： 

◎動員頻率將日益增加。

◎兵員接受救災專業訓練的考量。

◎需依不同種類災害發展因應對策。

◎後勤體系的規劃必須考慮救災需求。

◎介入敏感性設施安全措施的需求。

◎C4ISR與救災單位的互通。

◎編裝戰訓與準則發展的需求。

而在角色面而言，軍方支援災變管理的角色應注意以下問題：

◎重點在於支援通訊、運輸、工程機具、災區管制以及特殊事件處理。

◎應由專責救災單位主導災變管理流程。

◎應區隔救災所需與國防作戰準備之資源與物資。

◎善用軍方特殊專業單位與特種作戰單位之能力。

整體來說，陸戰隊無論是扮演逆襲角色，或於平時參與救災任務，都必須考量牽涉到大規模災變管理動員的特殊狀況，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可行的系統，迅速接管不同來源的動員單位，就成為最關鍵的問題。因為一旦發生大規模災害時欠缺這樣的指揮協調機制，將造成嚴重的混亂。

發展這種橫跨軍民系統的指揮協調機制，以美國的經驗而言主要是一套稱為災變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ing System, ICS）的整套規範。這套規範基本上遵循來自於美軍的規格與標準，尤其是在C4ISR部分，所有的災害管理單位被要求必須能夠完全與軍方系統整合：不僅在於裝備層次，而且包括準則、術語以及指揮系統人員的有效溝通與協調。

ICS的特色，在於發展跨機構、跨職能，適用於各種災害的指揮體系。而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必須兼顧所謂實際執行、後勤效率、財務管理、參謀作業的均衡。過去美國的緊急應變部門只注重第一線任務，所有的分組，都是依照各部門執行的功能。對於小型的災害事件來說，應變，後勤、參謀計劃、財務工作都很單純，由指揮官一人或幾個人承擔即可。但是當大規模事件發生時，應變指揮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EOC）及指揮官往往被這些工作拖累而導致指揮功能無法有效率地執行，大部分的人會歸責於指揮官無能，事實上這是制度的問題。

其次，ICS強調跨機構平行指揮的功能，這一點非常嚴重的挑戰軍隊只服從直屬上級的天性。由於平時各單位人員平行地屬於上級指揮官之下，如果緊急狀況下也是還是如此，就會減低指揮的功能。指揮官在這情形下，往往負擔過重，因為他無時無刻必須下令，而所有的人，其實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等指揮官下令，無法做甚麼事。因此發展跨機構平行指揮的功能，才能追求緊急應變時期有效率的管理，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統御。而這個概念與趨勢，正在美軍內部逐漸形成一套新的城鎮作戰管理準則，不僅針對可能發生在本土的城鎮戰特性予以深入探究，更重要的是一旦城鎮戰在自家開打，軍隊必須立刻有效的與民政部門整合，這種統一協調指揮的機制目前在我國只有形式上的概念與計畫，到地方政府及區域戰區（軍團以下）層級，仍然必須仰賴臨場反映，實有必要進一步予以定位與釐清。

肆、結語：陸戰隊之未來發展建議

隨著對岸綜合國力與科技發展之大幅躍進，與我國國防資源日益縮減之事實，台海戰略環境已經進入快速變遷的時代。就現實上來說，以幅員不大的台澎金馬在國際上的戰略影響力是相當有限的，但是處於地緣政治以及西太平洋防線之樞紐，台灣必須充分利用這種歷史與地理的槓桿，來平衡自身的戰略劣勢，以因應並等待中國民主化與去民族軍國主義的到來，而戰略性攻擊兵力之組建，表面上雖非善意表現，但依照歷史經驗卻有助於嚇阻並維持長期平衡。

在台海戰略環境的基礎上，陸戰隊的未來發展，應該關注於如何向上連結戰略規劃體系、努力成為「準第四軍種」以及奠基於軍事優勢競爭之「核心競爭力」概念。本文強調，競爭的概念是重要的，競爭不等於軍備競賽，也不是武力展示，競爭的用意在於形成區域優勢防止對方輕啟戰端，並建立專業軍事團隊內省改革之常態。

而陸戰隊之未來核心競爭力為何？陸戰隊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在於提供與陸軍不同之「軍事服務功能」。陸戰隊唯有具備完整的獨立三棲聯合作戰能量，並發展足以整合陸海空及特戰資源之能力與視野，才能面對未來作戰環境的考驗。因此從組織層次而言，海軍陸戰隊若能完成軍備汰換計畫，建立三棲立體化之獨立作戰能力，國防政策上應考慮使陸戰隊成為一獨立軍種，使其能發揮單位小、效率高、戰力強的特質，能夠執行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所下達的偵察、搜索、特種及快速反應任務，而這些作戰特質是體系龐大的陸軍無法扮演的。

以美軍為例，由於官僚層級較少，組織效率較其他軍種為高，因此所有美國因應突發狀況的軍力就由陸戰隊所負擔。陸戰隊高級軍官均體認到，這支部隊必須永遠比其他軍種更優秀，否則就可能被其他軍種的快速反應部隊所取代。美軍陸戰隊擁有自己的迷你陸海空三軍與特種部隊，因此從指揮官、參謀軍官到第一線作戰軍官都必須對於戰爭的全局有著深刻的認識，因此藉由不斷的演習所創造的默契與信心，陸戰隊才得以維持其聲譽與戰果。

而在整個美軍陸戰隊員培養的過程中，注重如何從新兵訓練階段去除個人特質的嚴酷方法中，慢慢誘導士兵發展創意和發問的精神，因為唯有創意才能培養戰場臨機應變的能力，而對於不瞭解程序為何這樣規定的士兵，發問後得到的答案將有助於心服口服的服從。此外，美軍陸戰隊的新兵訓練課程中，和陸軍最大不同之處，更在於注重培養士兵多種才能的訓練，也就是說不論士兵被賦予的核心訓練為何，都必須完整熟悉資訊、通信、裝甲、步兵、砲兵等等不同專長的技能，以建立全面性的戰場人員互換性。而由於美軍陸戰隊的特殊角色，必須協調陸海空所有的戰術資源，因此讓陸戰隊軍官具備可靠性與寬遠的目光，是相當重要的管理特質。這些他山之石，都值得本軍於探討未來發展議題時納入參考之列。

本文最後，對於我陸戰隊之未來發展，茲提供以下建議：

一、本軍長期缺乏實戰經驗，應儘速規劃如擴大派遣軍士官出國受訓、邀請美軍、以色列退役教官參與等方式，或者與新加坡、以色列等國家交換部分部隊受訓方式獲取經驗，以達到提升戰力素質的要求。

二、以擔任快速反應部隊角色而言，在偵查、搜索與掃蕩任務方面將不可避免的涉及「住民地戰鬥」之議題，以陸戰隊現有之訓練，仍注重於兩棲灘頭突擊等傳統陸戰隊戰術，且以現行裝備而言，亦欠缺住民地戰鬥快速部署所需之輪型裝甲車輛。觀諸美軍陸戰隊與陸軍在南斯拉夫與索馬利亞所遭遇之狀況，本軍亟需執行任務所需要的住民地戰術與編裝。

三、本軍軍團級（指揮部）單位應逐步建立針對對岸高價值目標之種類及分佈，以及周邊潛在威脅國家之都市地形、重要設施與機構之基本資料，並納入進階演訓項目，以建立戰略攻擊能量。旅團級單位應強化並隨時更新當面共軍營級以上指揮官，或共軍特戰部隊指揮官戰術戰法與個人特質之認知能力。徵用或租借國內設施，如電廠、電信機房、工業區、碼頭、完工未啟用之大樓等，機動規劃針對高價值目標之戰略性攻擊演訓。此一政策性改革，建議應列為為陸戰隊特種部隊與快速反應化之指參作業基礎。

四、陸戰隊員單兵戰鬥訓練的方法與內容與個人裝備息息相關，我陸戰隊至今仍使用以二次大戰時期觀念所開發之個人裝具，導致訓練僅能偏重體能，而無法相對提昇利用符合人體工學之配備所發展之戰鬥技術，如引進美軍SPEAR〔註二八〕或FSBE規格之個人攜行裝備，或北約的共通後勤裝備等。
五、就反恐怖作戰而言，國內各特勤部隊不僅欠缺獨立之三棲軍力投射能力，更因為上級單位之不同，導致各行其是。這種欠缺統一調度指揮特勤單位之問題，平時尚可透過行政協調解決，若遇緊急狀況，在指管通情系統斷絕之情形下，不僅可能無法完成任務，更可能造成誤擊友軍之意外。因此就陸戰隊轉型為特種作戰單位而言，政策面應成立一統籌之特戰指揮部〔註二九〕，以全面整合戰術打擊能力。

六、就未來戰爭型態而言，我國陸戰隊受限於裝備更新之進度嚴重落後，導致戰術與編裝亦無法隨之調整，因此當務之急為參考美軍陸戰隊近年發展方向，以及其訓練內涵，自陸戰隊內部遴選熟悉特種、反恐、快速反應作戰，以及具備長程規劃能力之幹部，以任務編組方式組織戰略規劃小組，並結合民間管理與訓練專才，為陸戰隊提供趨勢研究與長程發展藍圖。

七、全面募兵化，參照美軍陸戰隊有關官兵權益之制度性設計，從軍人服務、合理待遇、留守業務等福利措施著手，做為國軍部隊邁向現代化專業團體之模範。各國陸戰隊均有重視士官與基層士兵服裝徽飾之傳統，以提振基層向心力與士氣，應可參考。

各國之陸戰隊，均為該國軍方之菁英組織，其中以美國海軍陸戰隊為各國所景仰與學習之標竿，其原因不僅由於美軍陸戰隊有顯赫的戰功，更重要的是美軍陸戰隊所型塑的部隊管理特質，讓即使資質最差的士兵，都有機會轉型為現代化的專業軍人。反觀我國陸戰隊建軍至今，正面臨轉型或被裁併之關鍵時刻。蓋培養一陸戰勁旅絕非易事，一旦政策錯誤，多年經營付諸流水，對於國家將是不可彌補之損失。因此吾人唯一一途，即為大力推動陸戰隊之轉型，不僅在於新武器新裝備之購置，更重要的是重新檢討陸戰隊本身的角色是否得宜、哪些傳統應該摒棄、哪些新制度應該建立，以及在重新制定建軍政策的過程中，如何運用與結合特殊人才的智慧，為陸戰隊再創下一個光榮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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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許多低度衝突被稱為非戰鬥任務（Non-combat Operations），如和平維持、人道救援、反恐或撤僑等，但這類任務所造成之傷亡卻不亞於正規軍事行動。如陸軍遊騎兵1993年10月3日於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修之役，該次預計一小時內結束之行動，轉變為徹夜巷戰，造成18名美軍陣亡，超過500名武裝民兵及平民喪生。

註二：越戰後美軍進行多項重整與改革計畫，但至1980年間，美國國防部之「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 PPBS)仍常被學界批評其缺乏戰略規劃思維與構想。因為設計計畫預算制度實際上只是一套資源分配管理系統，目的是將戰略構想轉換為可執行的計畫與預算，問題是在戰略構想不明確之情形下，PPBS只是用來消化國防預算的一套遊戲規則，本身毫無整體性可言。這一點上高華德-尼可斯國防部重組法案敦促國防部與國會、學界合作，重新制定了美軍的戰略指導(Strategic Direction)、戰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及應變規劃(Contingency Planning)程序，配合原有的PPBS，以期整合其國家軍事戰略之擬定，並將戰略轉換為計畫與預算。這部分相關議題，可參考國防大學於民國90年4月譯印之「高華德－尼古斯國防部重組法案10年回顧」，或國防管理學院陳勁甫教授「論我國防戰略規劃之思維架構－－國防二法之角度」一文。

註三：多年來國軍對於地面部隊的經營管理績效，多以平時行政成果與演習排場是否壯觀來論斷，但對於作戰能力的評估，仍然停留在表面的指標，欠缺一套動態、適合作戰需求的評量標準。

註四：依本文作者觀點，「如何而戰」係探討作戰想定，對於整體作戰環境，可能面臨的戰爭型態有所認知；「如何能戰」係探討作戰能力，因應作戰環境之需求，對於部隊的戰力，建立客觀有效的評估指標，並且據以擬定訓練計畫與資源、編裝之需求。

註五：戰略規劃之前提為戰略構想strategic concept，為針對戰略環境評估後所訂定之行動程序，包括軍事、外交、經濟、資訊以及所有可行之彈性手段。依照美軍2003年6月修正之軍語辭典，原文為— The course of action accepted as the result of the estimate of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It is a statement of what is to be done in broad terms sufficiently flexible to permit its use in framing the military, diplomatic, economic, informational, and other measures which stem from it.

註六：優勢（strength）與弱點（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四個組織發展策略評估項目的縮寫。

註七：Andrew W. Marshall, 1991.

註八：Joint Vision 2020, 這份文件在一開始即闡明，美軍建構二十一世紀聯合作戰部隊的目標，是奠基於創新而達成的「全方位優勢full spectrum dominance」，以因應所有的戰爭、衝突、危機、甚至和平之敦促。

註九：George E. Pickett, et al., Stephen P. Rosen, Eliot A. Cohen, 1990.

註十：同前註。

註十一：中共官方公佈之數字為253.95億美元，外界普遍認為此數字嚴重失真，依據美國國防部之資料顯示，實際支出尚需包括軍事科技研發、退輔福利經費與部分未公布之軍購預算。近年來解放軍軍費支出均以顯著比率成長，單2004年官方公佈之成長幅度即高達11.6％。

註十二：相關論點可參考James R. Lilley and David Shambaugh, 1999, 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以及Susan M. Puska, 2000,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中文版已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

註十三：日本自衛隊於境內之活動，並不具備一般國家之軍隊享有緊急狀況下軍事部署所需之法律特權，也因此在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時，自衛隊並無法像國軍於九二一地震時，可以立即投入救災，反而需要冗長之行政核准程序。

註十四：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o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5.

註十五：積極防禦的目標為：在敵軍有明顯軍事意圖，並開始動員軍備力量之初期即以優勢兵力予以牽制或反擊。筆者認為對於台海局勢而言，某些可能侵入他國執行人道救援或撤僑之非戰鬥任務，也可以視為積極防禦的一部分。相關觀點可參考Edward N.Luttwak（李長浩譯），「戰略-戰爭與和平之邏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1991年。

註十六：據國防部民國九十三度預算編列數與項目觀察，直接與戰力保存相關之施政項目僅有三項，為九十二年度預算之15％，佔軍事投資預算677億之0.17％，在面對中共彈道飛彈威脅日益嚴重的今日，對於戰力保存之預算竟逐年降低，實令吾人不解。

註十七：根據美國總統國土安全第七號命令（HSPD 7）所定義，敏感性基礎設施包括農糧體系、金融系統、化學工業、重要商業設施、商業核子反應器與核子燃料廢料、水壩、軍事基地、自來水系統、緊急應變系統、能源供應、政府設施、資訊設施、國家紀念性地標、郵政系統、公共衛生與醫療系統、通訊設施、海陸空交通設施等十七個類別。

註十八：這可以從美軍於2002年2月出版之城鎮地區聯合作戰準則（FM 3-06.11 COMBINED ARMS OPERATIONS IN URBAN TERRAIN）的內容可以看出，美軍的作戰想定中雖然考量到人質以及解救被佔領城市之作戰方式，但實際上美軍並不把思考主軸放在整個美國都市淪為人質時，戰事如何繼續進行的行動準則上。這一點將是國軍與美軍在作戰概念上最大的差異之一。

註十九：假設敵軍將主力部隊或特種部隊置於我方平民密集之都會地區，軍方如何能夠說服部隊執行轟炸、砲擊等任務？目前國軍地面部隊的步、砲、裝準則都屬於大陸型開闊地之野戰教範，並未考慮此等問題。同樣的問題也出現　　　　在空中武力面對前述假定時，如何能執行任務上。

註二十：這類問題在二次大戰時日裔美人被限制自由的遭遇，以及911事件後中東裔人士被歧視的事件中表露無遺。台灣地區大陸籍以及東南亞籍配偶數量逐年提昇，短時間內其子女即將進入國軍服兵役甚至加入職業軍人，如何面對此潛在爭議，是我國國防決策未曾公開探討的問題。

註二一：可視為不對稱作戰概念的應用。

註二二：本文認為參考以色列與英國之發展經驗，戰略攻擊兵力可分為四個主要支柱，即戰略與巡弋飛彈、海基戰場管理系統、情監偵與電戰系統、特種空陸聯合作戰。

註二三：陸軍特戰旅部分單位於92年3月起換發與美軍特戰司令部相同規格之SPARE個人整合式作戰裝備，而陸軍於93年度軍事投資預算中，更編列共約25億7千萬元採購約10萬組相當於美軍現役M4步槍之T91步槍、2800組實兵對抗用之雷射接戰系統MILES以及更換班排無線電系統，短期內陸軍一般步兵旅之裝備素質將大幅提昇，特戰單位創新改革之速度更令人驚訝。

註二四：本軍目前聯興系列演習通常攻佔灘頭鞏固陣地後即宣告演習結束。針對實際戰役可能情況，必須增加登陸後如何執行特定任務，如城鎮突襲或撤僑，以及任務結束後撤離之演練。

註二五：陸軍聯合作戰準則，原編號為FM100-5，在2001年改編為FM 3-0，原文書名為Operations. 於14 June 2001發行。

註二六：整理自美國國防部訪問簡報。參考馬士元，2001年。

註二七：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預算聽證會紀錄，2001年10月。

註二八： SPEAR為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Personal Equipment Advanced Requirements之縮寫，為美軍特戰司令部、陸軍士兵及生化裝備後勤司令部SBCCOM士兵系統中心所開發之陸軍個人基本裝具。FSBE為Full Spectrum Battle Equipment之縮寫，為美軍陸戰隊強行偵察隊之個人制式裝備。

註二九：目前我國軍警特勤部隊由國家安全會議直接指揮，但仍然缺乏該層級之專責幕僚作業單位。
